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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交通”完善立法路径分析
The legislative path analysis 
to perfect "green transport"

■马午萱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硕士

“绿色交通”概念最早由加拿

大学者克里斯·布拉德肖于1994

年提出，目标在于解决大规模城

市化与工业化建设背景下的城市

环境污染问题，通过“绿化”交通

以缓解城市拥堵、实现资源合理

利用、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具有协调性、公共性和高效性

的显著特征。

“绿色交通”是在生态文明背

景下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贯

彻和发展，是协调城市交通建设

与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中

国需要加快相关法律制度构建，

为其有效实施提供法制保障。

交 通 运 输 部 于2017年11月

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入推进绿色

交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旨在初步建成布局

科学、生态友好、清洁低碳、集约

高效的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力争

在绿色交通重点领域建设取得显

著进展。“绿色交通”是低碳经济

发展的一项路径选择。作为一种

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旨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引导之下，

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可再生

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减

少碳排放，从而达到经济社会与

生态环境共赢的经济发展形态。

随着“绿色交通”理念的形成与完

善，传统交通过度依赖非清洁化

石燃料的不利现状势必会得到显

著改善。

就“绿色交通”的发展完善而

言，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至关重

要。首先，应加快城市交通格局规

划，完善机动车立法。城市交通格

局整体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民众对于出行方式的选择，因而

在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的要求下应

当统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

铁路、水运、陆运、民航等规划布

局。其中应当突出机动车在城市

生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进一

步完善机动车生产的准入制度，

明确机动车进口标准，加强对机

动车噪声、尾气排放的动态监测，

对于不达标车辆严格控制进入市

场销售，广泛推广和应用节能低

碳新技术，鼓励可再生燃料的使

用，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给予

政策与法律上的支持。其次，应加

强对绿色交通发展理念的宣传教

育活动。各地政府应当探索新举

措、利用新形式，让民众充分了解

绿色交通发展理念的积极内涵，

调动企业和民众参与的积极性，

引导民众转变出行方式。同时充

分贯彻“公共交通”优先的发展理

念，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运输体系，

出台配套的公共财政补贴法律法

规，并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实

时调整公共交通费用，以期搭建

经济高效、方便换乘的城市多元

公共交通体系。最后，应建立健全

绿色交通实施监督与评价机制，

推动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加强管理

人员配备、提升管理水平，落实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

等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加强对实

施效果的评价。


